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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6-107 

债券代码：122136          债券简称：11 复星债 

债券代码：136236          债券简称：16 复药 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玉林心脑专科医院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相关登记机关核

准为准）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4,09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还需报经玉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相关政

府部门批准。 

 

一、 交易概述 

2016 年 8 月 5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院投

资”）与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玉林一院”）签订《合资设立〈玉林心

脑专科医院有限公司〉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或“本协议”），复

星医院投资与玉林一院拟共同投资设立玉林心脑专科医院有限公司（暂定名，最

终以相关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 “新公司”）（以下简称“本次投资”）。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预设为人民币 42,900 万元，其中：复星医院投资拟以现

金出资人民币 21,900 万元，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51%；玉林一院拟以拥有的健

康产业大厦项目所涉全部在建工程、建筑物、构筑物、地上附着物及国有土地使

用权、玉林一院心脑学科专用的医疗器械设备等资产评估作价出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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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0万元，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49%。新公司的实际注册资本、各方实际出资

金额及出资比例将根据玉林一院拟出资资产评估后的实际结果确定。  

新公司设立后，新公司将负责举办和运营“玉林市心血管专科医院”（暂定

名，最终以相关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玉林心血管医院”）以及“玉林

市脑科医院”（暂定名，最终以相关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玉林脑科医

院”）。新公司计划开设床位共计 1,060张。 

同时，双方通过设立新公司，参与健康产业大厦项目的改建，使其符合相关

医院的运营需要。健康产业大厦位于玉林市人民东路 573 号，土地面积 14,324

平方米，建筑面积 31,727 平方米。 

复星医院投资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投资所涉款项。  

本次投资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本次投资还需报经玉林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及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本次投资完成后，新公司将纳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

集团”）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玉林一院是玉林市医疗集团有限公司的核心医院，创建于 1937年,是一所综

合性三级甲等医院,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核定的全国 500 家大型综合性医院

之一。玉林一院建筑总面积 24.88万平方米，其中：医疗用房面积 16.39 万平方

米。截至 2016年 7 月 31日，玉林一院在职职工人数为 2,087人，其中：高级卫

生技术人员 255人，中级卫生技术人员 532人，卫生技术人员 1,092 人；取得硕

士学位或研究生学历以上 190人，本科学历 536人。玉林一院现有核定床位 1,135

张。  

根据玉林一院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玉林一院

总资产为人民币 258,90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77,787万元，负债总额为

人民币 181,117万元；2015年度，玉林一院实现医疗收入人民币 104,502万元。 

根据玉林一院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玉林一院



3 
 

总资产为人民币 293,036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79,3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人民币 213,674万元；2016年 1月至 3月，玉林一院实现医疗收入人民币 28,420

万元。 

 

三、 《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新公司设立  

(1) 新公司名称：玉林心脑专科医院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相关登记机

关核准为准）；  

(2) 新公司住所：玉林市人民东路 573 号。  

2、 新公司经营范围：心脑疾病诊断、治疗、科研、教学、康复、预防及健

康管理（最终以玉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相关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3、 新公司合作目标和发展  

新公司设立后，新公司将负责举办及运营“玉林心血管医院”以及“玉林脑

科医院”，为玉林市及周边地区人民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 

4、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各方股东出资  

(1)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900万元人民币  

(2) 各方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出资方式  

①复星医院投资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21,900 万元，占新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的 51%；  

②玉林一院拟以拥有的健康产业大厦项目所涉全部在建工程、建筑物、构筑

物、地上附着物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玉林一院心脑学科专用的医疗器械设备等资

产评估作价出资人民币 21,000万元，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49%。 

③出资评估和调整机制 

各方同意对出资资产进行评估，并以评估结果作为玉林一院出资的作价依

据。玉林一院出资资产的价值预估为人民币 21,000 万元（以下简称“预估价

值”），具体根据玉林一院出资资产的评估价值（以下简称“评估价值”）对新

公司的注册资本、各方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进行如下调整： 

I、若评估价值等于预估价值，新公司注册资本、各方出资额及在新公司注

册资本比例按前述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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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若评估价值小于预估价值、但幅度未超出预估价值的 10%的，在保持双

方股权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则就其差额部分，玉林一院应以现金补足； 

III、若评估价值大于预估价值、但幅度未超出预估价值的 10%的，在保持

双方股权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则就其差额部分，复星医院投资应以现金补足； 

Ⅳ、若评估价值变动幅度超出预估价值的 10%的，双方应就本次投资的具体

细节，包括合作方式、各自认缴出资金额、股权比例等重新进行协商。 

5、 出资缴付 

(1) 玉林一院的出资义务 

①玉林一院应自新公司成立日后，尽快以全部出资资产完成其对新公司全部

认缴出资的缴付手续（以过户手续全部完成为准）。 

②玉林一院应完成出资资产评估结果在玉林市财政局、玉林市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的核准/备案手续。 

③因出资缴付行为而发生的评估及出资资产过户所涉一切税费，均由玉林一

院自行承担。 

(2) 复星医院投资的出资义务 

 复星医院投资在玉林一院履行出资义务且健康产业大厦改建方案已获玉林

市相关政府部门批准等条件满足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向新公司交付其

所认缴的全部出资额，总计人民币 21,900万元。  

6、 治理结构  

(1) 新公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复星医院投资委派 3 名、玉林一

院委派 2名；董事长由复星医院投资委派董事担任。  

(2) 新公司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复星医院投资委派 1 名、玉林一

院委派 1名、职工代表监事 1名。 

(3) 新公司设总经理 1名，由玉林一院推荐，新公司董事会聘任。  

7、 仲裁 

因本协议或本协议的履行、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

任何争议、纠纷或权利主张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果争议未能通过协商

得到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玉林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8、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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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且在新公司成立后持续有效。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影响 

通过本次投资合作，有利于结合双方资源优势，以玉林一院心脑专科基础及

疑难病症诊治等医疗资源为主体、以本集团专业医疗投资管理经验和医疗技术资

源为支持，共同打造现代化的医院管理模式和运行模式，合作共建专科特色鲜明、

学科水平领先、专家团队优秀的专科医疗平台。 

本次投资合作系本集团进一步响应民营资本参与公立医疗机构混合所有制

改革的号召，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本集团医疗服务业务的区域

布局，推动本集团医疗服务业务的发展。 

 

五、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还需报经玉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 


